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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營業登記總論（設立） 
壹、前言 

依據  總統 97年 1 月 16 日公布之商業登記法第 21 條第 3 項規定，

現行營利事業統一發證制度將由行政院訂定其施行期限，因此現行營

利事業統一發證制度將於行政院明定上開條文之施行期限（暫訂施行

期限為 97年 12 月 31 日）後，依法停止施行。 

 

貳、營業稅課稅範圍（營業稅法第１、３、４、５條）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勞務及進口貨物。 

二、銷售貨物：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代價者。 

三、銷售勞務：提供勞務予他人，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收益，

以取得代價者。但執行業務者提供其專業性勞務及個人受僱

提供勞務，不包括在內。 

四、視為銷售： 

（一）視為銷售貨物：（1）營業人以其產製、進口、購買

供銷售之貨物，轉供營業人自用；或以其產製、進口、

購買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者。（2）營業人解散或

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將貨物抵償債務、分配與

股東或出資人者。（3）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

交付與委託人者。（4）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者。（5）

營業人銷售代銷貨物者。 

（二）視為銷售勞務：前項規定於勞務準用之。 

五、中華民國境內：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 

1、銷售貨物之交付須移運者，其起運地在中華民國境內。 

2、銷售貨物之交付無須移運者，其所在地在中華民國境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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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勞務：  

1、銷售之勞務係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或使用者。 

2、國際運輸事業自中華民國境內載運客、貨出境者。 

（三）外國保險業自中華民國境內保險業承保再保險者。 

 

六、進口貨物：貨物有左列情形之一者，為進口： 

       （一）貨物自國外進入中華民國境內者。 

（二）但進入政府核定之免稅出口區內之外銷事業、科學工業

園區內之園區事業及海關管理之保稅工廠或保稅倉庫

者，不包括在內。 

（三）貨物自前款但書所列之事業、工廠或倉庫進入中華民國

境內之其他地區者。 

 

 

參、營業登記（營業稅法第２８、２９、３０、３１條、營業稅法施

行細則第 4條） 

一、適用範圍：營業人之總機構及管理處、分公司、事務所、工

廠、保養廠、工作場、機房、倉棧、礦場、建築工程場所、

展售場所、連絡處、辦事處、服務站、營業所、分店、門市

部、拍賣場及類似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均應於開始營業前，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但營利事業

設立之分支機構未對外營業者免辦營業登記。 

    （一）新設立者。 

（二）因合併而另設立者。 

（三）因受讓而設立者。 

（四）因變更組織而設立者。 

（本法第 28 條及營業登記規則第 2條） 

 

 得免辦營業登記： 

（一）專營第 8條第 1項第 2款至第 5款、第 8款、第 12

款至第 15 款、第 17 款至第 20 款、第 31 款之免稅貨

務或勞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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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級政府機關。 

 

二、申請期限： 

（一）設立登記：開始營業前。 

（二）變更登記：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 

（三）註銷登記：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 

（四）停業登記：停業前。 

※ 延長停業期間免先行申報復業，惟應於原停業期間

屆滿前申報延長停業期間。 

（五）復業登記：復業前。 

※ 停業期間屆滿前得隨時申報提前復業。 

 

三、限制規定： 

營業人申請變更或註銷登記，應於繳清稅款或提供擔保後為

之。 

※ 例外：合併、增加資本或變更營業種類（項目）除外。 

 

四、設立登記應具備之文件及份數 

    （一）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

件 1份，分公司負責人與總公司不同時加附授權書 1

份。 

（二）合夥組織者，附合夥契約副本（影本）1份。 

（三）公司組織者檢附： 

１． 公司： 

公司章程、公司設立登記表、股東名冊（公開

發行之股份有限公司以董事、監察人名冊代替）

等影本各 1份。 

２． 分公司： 

總公司設立登記表、分公司設立登記表等影本

各 1份。 

３． 外國公司： 

經濟部外國公司認許表、外國公司分公司設立

登記表等影本各 1份。 

（四）其他組織者，附主管機關核准成立之證照、組織章程

等影本各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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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機構所屬對外營業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申請登記

時，應檢附總機構營業登記核准函影本 1份。未對外

營業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之報備，由總機構所在地稽

徵機關受理並登錄申辦備忘事項檔，俾利管理。

（六）限制行為能力人，經法定代理人之允許，獨立營業或

為合夥事業之合夥人者，應附法定代理人同意書 1

份。 

（七）法定代理人代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力人經營商

業者，應附法定代理人證件 1份。 

（八）經營業務，依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所定之命令，須經

各該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應檢附許可文件之影本 1份

（公司組織者免附）。 

（九）相關法令如有修正，依修正後規定辦理。 

 

肆、登記負責人之規定 

營業人申請登記之負責人必須符合下列規定： 

（一）公司組織： 

１．股份有限公司及選任有董事長之有限公司為董事

長，未設有董事長之有限公司為董事。 

２．無限公司及兩合公司為執行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

東。 

３．依外國人投資條例或華僑回國投資條例核准設立

之公司組織，得為經該公司董事會授權而在中華

民國境內設有住所之經理人。 

（二）合夥組織：為執行業務之合夥人。 

（三）獨資組織：為出資人或其法定代理人。 

（四）其他組織：為其代表人或管理人。 

（五）事業、機關、團體、組織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

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為經該總機構指

定在中華民國境內之代表人。 

（六）有總機構之固定營業場所之負責人，應與總機構之負

責人一致。但經總機構授權者，得為經授權之人。 

       （營業登記規則第 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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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處罰規定 

（一）未辦理設立登記，：處 3,000~30,000 元罰鍰，得連

續處罰【營業稅法第 45 條】 

（二）未辦變更、註銷或停、復業登記：處 1,500~15,000

元罰鍰，得連續處罰【營業稅法第 46 條】 

※ 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16條之 1：依加值型及
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5條及第 46條第 1款規定應
處罰鍰案件，營業人經主管稽徵機關第一次通知限

期補辦，即依限補辦者，免予處罰。 
（三）依查得之資料核定其銷售額及應納稅額補徵之，並按

所漏稅額處 1倍至 10 倍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本

法第 51 條） 

（四）上述營業人同時觸犯行為罰及漏稅罰，應擇一從重處

罰。 

 

陸、現行作業─本局為例 

適用營利事業統一發證之營業人填妥申請書，連同應具備之文件，向

所在地之營利事業登記聯合作業中心提出申請。前開聯合作業中心係

由商業、稅捐、都市計畫、建築主管單位組成，各就主管法定規定審

理。申請設立案件之統一編號，係以本局派駐聯合作業中心人員給

號，營業人申請登記案件收件後，彙送至總局集中交換處，再由各分

局、稽徵所領回派案審理。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符合規定後，由商業

單位（臺北市商業處）以直轄市政府名義填發營利事業登記證。如不

符合規定者，基於有營業行為即應課稅，則由稽徵機關採設籍課稅方

式辦理。 

 

柒、廢證後之影響 

一、 營業稅相關法令之發布及廢止： 

(一) 將廢止營利事業登記規則 

                      影響：原營利事業登記規則第 3條第 4項有關營業登

記證之規定，於本規則廢止後，無法源依據，爰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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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利事業統一發證後，稽徵機關亦不核發營業登記

證。此外有關同法第 11 條撤銷營業登記之規定，則

改依行政程序法第 122 條規定辦理。 

(二) 營業登記規則明定施行日 

影響：營業登記規則第 2條第 2項規定，公司、獨資

及合夥組織者之營業登記，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公司

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提供登記基本資料辦理，並視為

已依本法第 28 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惟營業人登記

事項變更、申請註銷等，仍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填具申請書向主管稽機關申請登記。 

 

二、 統一編號之給號模式： 

廢除營利事業統一發證辦法後，短期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直接行文向各地區國稅局申請給號，未來則規劃係由財

政部財稅資料中心編配統一編號交經濟部商業司轉送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使用。原領有扣繳統一編號而補辦設立登

記者，仍沿用前配賦之統一編號。 

 

三、 設立案件申請流程（草案） 

（一）適用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人 

１． 適用公司或商業登記之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營業

人，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

提供登記基本資料辦理，並視為已依本法第 28 條

規定申請營業登記，不適用本法第 45 條有關未依

規定申請營業登記處罰之規定。營業人補送應具備

之文件，應填具營業人設立事項表（格式參考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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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若營業人另行填具營業人（設立、變更）登記申請

書向主管稽徵機關或所在地稽徵機關派駐直轄市

政府人員提出申請者，稽徵機關應輔導其向公司或

商業登記主管機關辦理公司或商業登記，惟若屬未

辦登記前已有營業行為者，主管稽徵機關仍應受

理，惟仍不得以公司名義辦理，於辦理營業登記

後，以公文核復營業人並副知公司、商業登記及建

築管理、消防、衛生等單位。 

（營業登記規則第 2、3條） 

 

（二）非適用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人 

下列非適用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人，應於申請營

業登記時，依規定填具營業人（設立、變更）登記

申請書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由主管稽徵機

關於辦理營業登記後，以公文核復營業人，並副知

建築管理、消防、衛生等相關單位。 

１．基於商業登記法第 5條規定免辦商業登記之營

業人（攤販、家庭農、林、漁、牧業者、家庭

手工業者、民宿經營者及每月銷售額未達營業

稅起徵點者）。 

２．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

有銷售貨物或勞務者。 

３．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

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 

 

 

（三）另填營業項目 

營業人應就經營業務項目另填具營業人設立事項

 8



表或於營業人（設立、變更）登記申請書註記，免

分別辦理營業登記。如營業人為分別申報納稅之

便，可就主營課稅方式與兼營課稅方式，分別辦理

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營業登記。 

說明：國際觀光旅館附設夜總會，因其主營之旅館

業務，屬於一般稅額計算，兼營之夜總會則屬於特

種稅額計算，其於辦理營業登記時，應於營業人（設

立、變更）登記申請書營業項目欄詳細列明其營業

項目，以便主管稽徵機關於「主營課稅方式代號」

欄及「其他課稅方式代號」欄分別註記其適當代

號，通報建檔。如分別辦理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

場所營業登記，其處理方式則與一般營業相同。 

 

          （四）另送應檢送之文件 

                設立登記時，依法令已辦理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

人，其應檢送之文件，由主管稽徵機關於受理營業

登記後，以書面通知營業人檢送。如於公司或商業

登記主管機關提供之登記基本資料檔尚未傳送至

稽徵機關前先行檢送文件者，應另行填具營業人設

立事項表，由主管稽徵機關俟接獲基本資料後併案

辦理。 

 

（五）核復後營業人補送相關附件 

核復後營業人依規定補送相關附件，營業稅經辦人

員收到後應依其填載之營業項目或提出免用統一

發票之申請，應就是否使用統一發票及適用課稅方

式重行檢視並依規定處理再核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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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商業及稅捐之資料銜接： 

未來廢證後，針對公司及商業組織營業人有異動之

資料（不限設立案件）均提供予稽徵機關於稅務系

統線上查詢。針對公司及商業設立案件，將由系統

就公司、商業登記機關提供之基本資料檔產製申請

書，俾利營業稅承辦人員審理。另本局仍於臺北市

政府派駐人員收件，俾利減少營業人往返奔波且簡

化承辦人事後發函營業人補件造成之不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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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更及註銷營業登記 
 

壹、變更登記 

一、變更登記範圍及時限 

（一）營業人經核准登記之名稱、負責人、營業地址、營業

項目、組織、實收資本額等事項有變更時，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填具變更登記申請書，檢附有

關證件，向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變更登記，但遷移地

址者，應向遷入地稽徵機關申請變更登記。 

（本法第 30 條第 1項、營業登記規則第 6條第 1項） 

 

（二）合夥組織之營業人，其合夥人遇有增減、變更或出資

比例變更，而營業人名稱、負責人及資本總額均未變

更者，除依其他有關法令辦理變更登記外，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檢具合夥契約副本（影本），申

報主管稽徵機關核備。 

（營業登記規則第 6條第 2項） 

 

（三）公司組織之營業人對於已登記之事項申請變更登記

者，應於辦妥公司變更登記之日起 15 日內為之。 

（營業登記規則第 6條第 3項） 

 

（四）營業人申請變更登記，應於繳清稅款或提供擔保後為

之。但因合併、增加資本或營業種類變更而申請變更

登記者，不在此限。 

   （本法第 30 條第 2項） 

 

（五）營業人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辦理名稱及營業項目變更

登記，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辦理。 

 

（六）營業人未依規定申請變更或註銷登記，除通知限期改

正或補辦外，處新臺幣 1,500 元以上 15,000 元以下

罰鍰；營業人經主管稽徵機關第 1次通知限期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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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依限補辦者，免予處罰外，逾期仍未改正或補辦

者，得連續處罰至改正或補辦為止。 

 

二、變更登記之申請 

（一）營業人申請變更登記，應填寫營業人（設立、變更）

登記申請書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提出。 

 

（二）營業地址遷移者，應向遷入地之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

更登記。 

 

（三）應具備文件及份數： 

１．負責人有變更或外轄遷入者，應附其國民身分證

影本或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 1份。 

２．合夥組織申請變更登記者，應附全體合夥人之同

意書 1份；合夥人如有變更或出資比例變更者，

應附合夥契約副本（影本）1份。 

３．公司組織者檢附： 

（１） 公司： 

公司變更登記表影本 1份。 

（２） 分公司： 

總公司登記表、分公司變更登記表等影本

各 1份。 

（３） 外國公司： 

經濟部外國公司認許事項變更表影本、外

國分公司設立（變更）登記表等影本各１

份。 

（４）名稱、組織、資本額、營業地址（外轄遷

入）變更者，應加附公司章程 1份（股份

有限公司之增減資，如不涉及修改公司章

程者免附）。 

４．其他登記或許可未經授權縣、市政府核辦者(包

括經營業務，依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所定之命

令，須經各該業務主管機關許可者，例如經營公

共危險或高壓氣體事業等)，其登記或許可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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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變更時，應加附主管機關許可文件 1份。 

５．因轉讓而申請變更登記者，應加附下列文件： 

（１）轉讓契約書副本 1份。 

（２）如為營業概括承受者，應檢附對債權人為

承受之通知影本或公告報紙 1份。 

６．繼承登記應加附被繼承人全戶戶籍謄本及其他證

明繼承文件各 1份。  

 

三、申請變更登記尚有違章或欠稅之處理： 

本法第30條第2項及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對於營業人

申請變更、減資登記之限制規定如下： 

（一）獨資組織 

辦理名稱、地址、負責人等項變更時，應先繳清欠稅

或提供擔保後，始行核定，但負責人死亡由繼承人承

受而為變更負責人登記者，不在此限。惟減少資本額

變更登記者，仍應繳清欠稅及罰鍰或提供擔保後，始

行核定。 

 

（二）合夥組織 

辦理名稱、地址、負責人等項變更時，應先繳清欠稅

或提供擔保後，始行核定。另減少資本額變更登記

者，仍應繳清欠稅及罰鍰或提供擔保後，始行核定。 

 

（三）公司組織 

１．辦理減資變更登記，應於繳清欠稅及罰鍰（含營

利事業所得稅等）或提供擔保後始行核定，否則

依照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得通知主

管機關予以限制；如係依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2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買回庫藏股，依同法條第 4

項規定應於買回之日起 6 個月內辦理減資變更

登記，其辦理減資變更登記係屬法律強制規定，

不在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1項限制之列。 

２．因合併、增加資本或營業種類變更而申請辦理變

更或註銷營業登記時，依照公司法第 75 條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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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條規定，因合併或變更組織而消滅之公司，

其權利義務應由合併或變更組織後存續或另立

之公司承受，及稅捐稽徵法第 15 條規定，營業

人因合併而消滅時，其在合併前之應納稅捐，應

由合併後存續或另立之營業人負繳納之義務，是

稅捐之保全已不受影響，其變更或註銷營業登

記，可不受繳清欠稅罰鍰或提供擔保之限制。 

３．非屬上述因合併或變更組織及依公司法舊組織需

辦理解散登記，其權利義務不由新組織承受者，

均應繳清欠稅及罰鍰或提供擔保後，始行核定其

變更或註銷營業登記。 

 

四、變更登記之其他有關規定 

（一）負責人變更 

１．獨資負責人將出資額讓售他人，准依商業登記法

規定辦理負責人變更登記，並辦理決清算申報

（不含小規模營業人），惟獨資組織營業人於辦

妥負責人或商號變更登記後，經查獲變更前有違

反稅法規定情事，應以違章行為發生時登記之負

責人為論處對象。 

２．獨資負責人死亡，原組織由繼承人申請辦理負責

人變更登記，不論其遺產稅有無繳清，准依規定

辦理。 

３．負責人因案服刑，該負責人如係受 1年以下有期

徒刑之判決者，可申請暫停營業或選任經理人代

為經營，或變更負責人登記。但如受 1年以上有

期徒刑之判決者，應辦理負責人變更登記。 

４．負責人奉召服兵役，准委任經理人代為經營。 

５．獨資組織屬第 4章第 1節營業人於負責人變更登

記時，應將固定資產及存貨，依規定開立統一發

票報繳營業稅。 

６．獨資組織屬兼營營業人於負責人變更登記時，應

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規定計算調整

應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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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業地址變更 

１．營業人遷移他稽徵機關轄區繼續經營，應向遷入

地之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辦理變更登記。 

２．營業人在同一門牌登記地點內擴大營業場所，除

特定營業之舞廳、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茶室不

得擴大營業場所外，一般營業，在同一門牌登記

地點內擴大營業場所，並不違反商業登記之規

定，但仍應受建築法第 73 條有關變更使用之限

制。 

３．營業人登記之營業地址，其後如因擴大營業，延

伸至另具門牌號碼之上下樓或鄰接處所者，除為

其他固定營業場所登記外，係屬登記事項之變

更，應申請變更登記。 

 

（三）營業項目變更 

１．營業人登記之業別，依照營業人開立銷售憑證時

限表計有 38 項，其業別遇有變更或增減時，應

申請變更登記。 

２．飲食業登記業別倘有變更，如一般飲食業變更為

特種飲食業，或特種飲食業變更為一般飲食業，

均應辦理變更登記。 

 

（四）組織變更 

１．獨資負責人將其出資額轉讓或獨資變更為合夥，

准辦理變更登記。變更前如有欠稅，應先行繳清

或提供擔保，其有應課未課稅捐，仍應由原負責

人負清償責任。 

２．無限公司變為兩合公司、兩合公司變更為無限公

司、有限公司變更為股份有限公司，應辦理組織

變更登記，免辦當期結算及清算申報；另公司組

織涉及違章漏稅，經核定補繳稅款，於繳款書送

達前已向主管機關辦妥公司名稱及負責人變更

登記者，應對變更公司登記之新公司發單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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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稽徵機關仍應依法不准其辦理營業變更登記。 

 

（五）營業人申請變更登記，應於繳清稅款或提供擔保後為

之。所稱稅款，以營業人依法應繳納之營業稅為限。

如為減資者，應包括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及第 49 條規

定應納之稅捐。 

 

 

貳、註銷登記 

一、註銷登記之範圍 

營業人解散、廢止、轉讓或與其他營業人合併而消滅者，應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填具營業人註銷登記申請書，

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註銷登記。 

前項註銷登記，除與其他營業人合併而消滅者，依稅捐稽徵

法第 15 條規定處理外，應包括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及第 49

條規定應納之稅捐，於繳清稅款或提供擔保後為之。 

（本法第 30 條、營業登記規則第 7條） 

 

二、註銷登記之申請 

（一）營業人申請註銷登記，應填具營業人註銷登記申請

書，向營業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二）應具備文件 

１．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領用之統一發票購票證。（送

請主管稽徵機關截廢後得攜回保管）。 

２．自動報繳營業人，當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

書及營業稅繳款書影本或申報聯。 

３．適用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人經主管機關核准解

散（含合併）、歇業、依法廢止或撤銷登記證明

文件。 

４．合夥組織非經商業登記機關依法廢止或撤銷者，

應加附合夥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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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註銷登記之其他有關規定 

營業人經核准註銷登記後，繼續營業者，應依規定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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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停、復業登記 
 

壹、營業人申報停、復業之範圍 

一、停業期間最長不得超過 1年，但於停業期間屆滿前申報展延

停業日期，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惟停業期限

屆滿，未依規定申報停業、復業者，應按擅自歇業處理，由

主管稽徵機關通報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廢止（撤銷）其

公司或商業登記。 

 

二、營業人申報停業、停業期限屆滿續停或提前復業者，均應於

停、復業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核備並由主管稽徵機關核

准後副知公司或商業主管機關。 

 

貳、停、復業申請手續 

營業人應於停業（含展延停業日期）、復業前填具停業、復業申

請書，向營業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核備。 

 19




